附件1



第三批“塔城英才”计划高层次人才培养
—塔城工匠项目申报书



项目名称                           
单    位                           
申 报 人                           
联系方式                           
申报日期                           




塔城地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制
注意事项

1.填写本表前，请认真阅读申报指南，按要求备齐申报材料，并保证材料真实性和准确性。
2.一律用电脑A4纸双面打印，表格默认字体为方正小标宋体、宋体和仿宋_GB2312，填报内容表述准确严谨。
3.项目名称需填写以师带徒培养项目。
[bookmark: _GoBack]4.本表填写内容反映相应人才的资质条件，如学历学位、所获荣誉、曾任职务、支持或参与的项目、课题证明等，须附相关佐证材料。
5.文字清晰，填写后签字盖章；实际内容不发生的，请注明“无”；填写内容超出表格的，可另加附页。
6.此表需用人单位（依托单位）加盖骑缝章。
7.本表一式三份，附电子版提交。








一、申报人基本情况
	基本信息

	姓名
	
	性别
	
	照片

	民族
	
	政治面貌
	
	

	文化程度
	
	职业资格（技能）等级
	
	

	职业（工种）
名称
	
	最高证书
取得时间
	
	

	参加工作时间
	
	健康状况
	
	

	工作单位及职务
	

	身份
证号
	

	通讯
地址
	

	主要经历（从大学填起）

	起止时间
	在何单位学习、工作
	证明人

	
	
	

	
	
	

	
	
	

	
	
	

	
	
	

	
	
	

	
	
	

	项目
	内容
	证明人或证明材料

	个人主要业绩、成果、专利、奖项等情况（可另附页，1500字以内）
	
	

	职业技能竞赛
获奖情况
	
	

	曾获得的荣誉称号
	
	

	实施单位情况（技能人才培养、评价、选拔、使用和激励制度，场所、工作环境、设施设备以及配套资金支持等）
	
	


二、工作计划
	项目三年工作计划、目标任务及预期成果（尽可能明确、具体和量化）

	

	身份证复印件粘贴处（正反面）

	
本人以上信息均真实有效。
本人郑重承诺：自被批准入选第三批“塔城英才”计划高层次人才培养—塔城工匠项目后，全职到岗工作，在支持周期内原则上不转换工作单位，不调离塔城，确需转换或调离的，应征得项目牵头单位、地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同意，并退回支持资金。


申报人签字：
年   月   日




	所在单位
推荐意见
	
负责人签字：             盖   章 
年   月   日

	推荐单位
意   见
	
负责人签字：             盖   章 
年   月   日

	行业主管部门
推荐意见
	
负责人签字：             盖   章 
年   月   日

	地区人社局
推荐意见
	
负责人签字：             盖   章 
年   月   日



